桃園市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bookmark: _Toc68524864][bookmark: _Toc70319045]國小英語教師三階認證研習-高階
1、 目的
    藉由教師間的專業對話，作為進階研習的回流研習，透過參訪課程激發新想法，發展輔導團及學校課程經驗，為參與高階研習之教師及輔導員充電，並將教學經驗分享全市教師學習參考，以增進教師全英語教學自信
2、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3) 承辦單位：桃園市蘆竹區南崁國民小學
3、 日期與辦理地點：
115年6月28,29,30日(星期日、一、二)，於台南市西門實驗小學。因6月28日適逢假日，全程參與並依規定提交成果者得於二年內課務公派代補休一日。
4、 參加對象
本市現任英語教師(含符合上述資格之未具教師證代理代課教師，並以已取得初﹑進階證書教師優先)及英語分團輔導員共45名，以積分表分數高者優先錄取。
5、 研習內容
	      日
時間
	第一天6/28(日)
	第二天6/29(一)
	第三天6/30(二)

	08：00-
11：30
	0900集合
	飯店內用餐
	飯店內用餐

	
	搭乘遊覽車
	西門雙語實驗小學
交流講座
情境佈置參觀
	奇美博物館
埃及展

	11:30-13:00
	中餐
	中餐
	中餐

	13:30~
16:30
	台南古蹟巡禮
	西門雙語實驗小學
觀課
	奇美博物館
埃及展

	17:30~
19:00
	晚餐
	晚餐
	晚餐

	19:00~
21:00
	經驗分享
意見交流
	專業論壇
意見交流
	平安賦歸

	  住宿
  地點
	台南
	台南
	


1. 研習時數
(1) 核實核發研習時數，全程參與研習者，獲得25小時之研習時數；
(2) 研習後，依教學對話主題完成600字以上之相關經驗分享，及6張相關圖片(附文字說明)，於115年7月1日(三)前將電子檔案寄至tycet@nkes.tyc.edu.tw，始得核予英語教師高階研習證書。
2. 報名方式
參加人員請於115年6月5日(五)前送出核章報名表至南崁國小英語輔導團張菁讌老師收(亦可掃描或拍照後寄至tycet@nkes.tyc.edu.tw )，待資格審核完畢後，教育局將行文至錄取教師學校，出席者得核予公假及研習時數。
3. 所遺課務得依規定聘請代課教師並得支領代課鐘點，由學校預算-用人費用-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兼職人員酬金項下支應，倘有不足再行由本局補助。
報名程序完成後尚未確定錄取，後續將以教育局核發之錄取公假函文為憑。









附件1
桃園市114學年度桃園市國小英語教師高階研習報名表

	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服務學校
	
	職稱
	

	
	
電子
信箱
	
	
聯絡電話
	(公)：
(宅)：
行動電話：

	
	緊急
聯絡人
	姓
名
	關係
	電話

	
	飲食
	□葷食	□素食	□個人特殊健康醫療狀況 ___________________

	
	課務
	自115.06.29(一)至115.06.30(二)共需課務排代________________節

	甄選積分
	
	
	
	項
	目
	
	
	
	檢附證件
	加分
	自評

	
	本市編制內現職合格英語教師3年以上(含3年，年資計算至115年7月31日止)，並於114學年度仍在本市任職英語教師。或在本市任教3年以上之代理教師。
	
附件二
	必備條件
(請打
v)
	

	
	
通過本市初階24小時培訓研習審查。
	
初階研習證書
	加分條件
(請打
v)
	

	
	
通過本市進階24小時培訓研習審查。
	
進階研習證書
	加分條件
(請打
v)
	

	
	自93學年度起，實際擔任本市英語教學年資(每週8節課以上，或佔總教學節數一半以上)，年資採計至115年7月31日止。
(如無本市初﹑進階證書者，則必須具有至少5年英語教學年資)
	附件二
	每年
1分
	

	
	具備CEF語言能力參考指標(B2-vantage)中高級之相關英檢測驗合格，或教育部88年國小英語教師英語能力檢核通過。
	測驗合格證書
	
5分
	

	
	
完成教育部國小英語教師專長加註者。
	專長加註證明
	5分
	

	
	近五年來指導或參加本市各項英語文比賽或辦理英語文教育相關活動。(110年8月1日~115年7月31日)
	
敘獎令
或獎狀
	1次
1分
	

	
	總積分

	
	                                             
                                                
	初審核章
(申請者之學校人事)

	
	
	




	


申請人簽名：	

	
審核記錄
	初審人員簽章(申請人之學校)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服務證明暨英語授課證明範例
桃園市○○區○○國民小學服務證明
暨英語授課證明
茲證明○○○為現職英語教師，自民國○○年○○月開始於本校服務，並從    年 8 月起擔任英語教師一職，截至 115年 7 月 31 日止，符合本研習計畫之英語教學年資共計○年。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人事主任：	校長：



桃園市114學年度國小英語教師高階研習心得報告
	研習日期
	115.06.28~30
	教學探討主題
	

	報告人
	服務學校
	職稱
	服務年資

	
	
	
	

	教學探訪心得

	 (至少600字以上)
請於115.07.10前將電子檔寄至tycet@nkes.tyc.edu.tw
待收訖後始彙整名單提報教育局頒給高階研習證書
【閱讀完畢請刪除此說明】


	相關照片或圖片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bookmark: _1v1yuxt]說明:





